附件一：
2013年县级教育局学校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评分表
	序号
	考核

指标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考评分

	
	
	
	
	自评分
	考核分

	一
	组织

机构

保障

150分
	1、委、局主要领导落实安全工作职责（30分）；

2、安全工作机构及队伍建设、安全管理资金投入（30分）；

3、年度安全工作会议，工作计划、总结（15分）；

4、委、局主要领导履职情况（5分）；

5、“一岗双责”落实到位，安全工作分工明确（40分）；

6、与所辖学校签订安全责任状（10分）；

7、对所辖学校安全工作年终考核（20分）。


	1、提供委、局主要领导听取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的通知，纪要或记录（2次/年、各10分），带队检查（每年至少一次）佐证材料（10分,如通知、检查照片或检查记录、报道等）；

2、提供成立以委、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本级安全工作机构名称的材料（各5分），本级安全工作机构人员名单（10分，不少于3人，每少1人扣5分），安全管理专项经费（10分，未列入预算不得分，少于5万元扣5分）；

3、提供年度会议通知、讲话稿、签到表、工作计划、总结材料（每缺一项扣5分）；

4、委、局主要领导履职报告书（5分，需签名）；

5、提供“一岗双责”文件或规定（10分），分管的委、局领导带队检查安全工作的佐证材料（20分，如文件或通知、检查照片或检查记录、报道等，每缺一位分管的委、局领导带队检查安全工作扣10分），提供对教育部《中小学岗位安全工作指南》宣传贯彻落实材料（10分，如文件或通知，指南分发情况，无不得分）；
6、与所属学校签订安全责任状（10分,未全部签不得分）；

7、提供对所辖学校年终安全考核通知、方案或要求，考核结果（表彰、通报或批评）材料(无材料不得分，每缺一项扣10分)。
	
	

	序号
	考核

指标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考评分

	
	
	
	
	自评分
	考核分

	二
	部署

落实

检查

250分
	1、所属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暨“平安先行学校”创建（40分）;

2、落实贯彻上级安全工作文件和会议精神（30分）;

3、各专项安全工作部署和检查。（120分）;

4、带班、值班（20分）;

5、落实《校车服务方案》和校车更换、购买及管理档案（40分）。

	1、提供所属学校数及考评达标、合格学校的通报文件（各20分，标准化达标率100%，平安先行合格95%以上，未完成不得分）；

2、提供贯彻落实上级的文件、会议精神的材料（以市教育局下发的文件、召开的会议为准，每缺一次扣10分）；

3、对学校安全大检查和重点整治百日行动、消防、交通（含校车）、防溺水、防震减灾、疏散演练、安全发展学校等（每缺1项扣20分）部署、检查的通知、报道、照片或音像、通报、整改及反馈等材料；

4、提供对学校在节日、寒暑假、防汛抗台、重要时段带班、值班的要求、检查材料（10分，无要求、检查的不得分，不全的扣5分），随机抽查2-3所学校上报的值班表（10分，无的不得分，材料不全的扣5分）；

5、提供本级《校车服务方案》（10分），年初上报校车更换、购买完成情况（各10分，未完成不得分），县级教育局应建立一校一档校车管理档案，未落实每校扣5分，已获市级补贴国标校车应建立一车一档管理，未落实每车扣5分。
	
	

	序号
	考核

指标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考评分

	
	
	
	
	自评分
	考核分

	三
	宣传

教育

培训

260分
	1、年度安全及法制教育（30分）；

2、年度各专项安全宣传教育（170分）；

3、部署《致家长一封信》工作（20分）；

4、所属学校安全培训（40分）。
	1、提供安全及法制教育年工作计划，每月安全教育工作安排表（各15分）；

2、提供开展安全教育日（周）、防震减灾、消防宣传日、安全生产月、安全发展学校、交通安全宣传、防溺水宣传教育、教师普法考试、每天5分钟安全教育等活动（每缺1项扣10分）宣传教育的通知或方案，启动仪式、讲话稿、照片或音像、报道等材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40分）未组织县级汇演的不得分，网络安全知识竞赛（40分）加权参赛率（计算方式为:参赛教师、学生、家长参赛比例按3:4:3加权平均）后两名的扣20分，前两名的在总评分上再另加20分；

3、提供《致家长一封信》（应根据时令、学龄等特点含有防溺水、防交通、消防、监护人职责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每年不少于2次，每少一次扣10分)；

4、提供对所属学校开展安全培训的通知或方案、签到表、讲课稿、照片或报道等材料（每缺1项扣10分）。
	
	

	四
	隐患

排查

治理

150分
	1、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50分）；

2、“清剿火患”战役及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40分）；

3、安全生产大检查暨“百日行动”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治理（60分）。
	1、提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工作方案、建立的台账、隐患整改通知书、整改反馈及复查结果或意见（每缺1项扣10分）；

2、提供对学校开展“清剿火患”、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工作部署或工作方案等材料（每缺1项扣10分）；

3、随机抽查15-20所学校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暨“百日行动”检查表（60分，检查率低于80%扣30分，低于90%扣20分）。
	
	


	序号
	考核

指标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考评分

	
	
	
	
	自评分
	考核分

	五
	综合

治理

100分
	1、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健全（30分）；

2、聘请综治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20分)；

3、学校设立治安岗或警务室（20分）;

4、学校治安防控体系“三防”建设（30分）。


	1、提供成立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文件,制定工作计划或方案、校车联席会议制度（各10分）；

2、提供所辖职校、完中校、城镇初中校、中心小学100%聘请综治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的任命文件(20分,低于80%不得分，低于90%扣10分)；

3、提供所辖职校、完中校、城镇初中校、

中心小学100%设立治安岗或警务室的学

校名单(20分,低于80%不得分，低于90%

扣10分)；

4、提供防控体系“三防”建设的工作方案、部署进展时间表（无方案、时间表不得分）。
	
	

	六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40分
	1、无事故迟报、漏报、谎报、瞒报情况，事故发生及时处置，做好善后工作（20分）；

2、安全事故“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台帐、资料保存完整（20分）。
	1、由市教育局认定，每发现一起扣10分；

2、落实“四不放过”原则（10分，①.事

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②.事故当事人未受到处
罚不放过。③.周围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④.
未采取预防措施不放过），提供事故调查处理
台账、档案材料（10分）。
	
	

	七
	参会及材料报送

50分
	1、市教育局召开安全会议参会、签到情况（20分）；    

2、市教育局要求的材料报送情况（30分）。
	1、未经请假而让他人替会的，每次扣10分；

2、由市教育局认定，每迟报一次扣1分，每漏报一次扣2分。
	
	

	序号
	考核

指标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考评分

	
	
	
	
	自评分
	考核分

	八
	加减分及否决项
	1、安全信息被上级媒体（不含网络媒体）采用、简报刊发的；

2、安全工作经验被上级推广或召开现场会，在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介绍；

3、受市教育局委托接受上级检查的；

4、单位安全工作获通报表彰；
5、校园内和由学校组织的活动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每1人扣20分。校园外非正常死亡比下达控制指标减少（增加）的，加（扣）30分×减少比率（增加比率）；

6、单位安全工作被通报批评；
7、校方责任险，中职实习生责任险投保情况；
8、所属学校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含校车）、严重校园暴力案件。
	1、提供原件或复印件，由市教育局认定，每次（条）市级加1分，省级加3分，国家级加20分，同类项目得分取最高分；

2、提供材料，由市教育局认定，单条每篇（则）
市级加5分省级加30分，国家级加50分，同类项目得分取最高分；

3、省级检查加20分，国家级检查加50分。检查中发现问题被通报的，省级每项扣2分，国家级扣5分；

4、每次市级加3分、省级加10分、国家级加30分；
5、由市教育局认定。减（增）比率＝（实际非
正常死亡人数－年初下达控制指标数）÷年初下
达控制指标数×100%
6、每次市级扣3分、省级扣10分、国家级扣30分；

7、提供所属学校数、学生数及投保学校名单、学生数（需投保原件或复印件），随机抽查至少5所学校的校方责任险，中职实习生责任险，两者投保率均低于80%，从总评分中各扣25分，均低于90%，从总评分中各扣10分；
8、有，综治安全目标考评不合格。
	
	


备注：1、县级教育局考核分占850分（按千分制得分进行折算），抽查学校（3所）考核分占150分（各50分，按千分制得分进行折算），抽查学校参照《2013年市直中职中小学幼儿园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评分表》进行检查；
2、900分以上优秀，800-899分良好，700-799分合格,699分以下不合格；被扣分项目不超过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3、总得分＝县级教育局考核分+抽查学校折算累计分+加分－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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